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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華大學防疫專責小組第 3次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11年 5月 10日(星期二)上午 10時 30分 

會議地點：線上會議 

主 持 人：徐防疫長輝明 

出席人員：教務處 郭永綱教務長、羅燕琴組長 

學務處 林穎芬學務長、蔣世光組長、李佩芸秘書、 

鄭袁建中組長、吳星穎護理師 

學生會 洪梓惟會長 

列席人員：徐副校長室 何俐眞秘書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報告事項： 

一、 教育部 111年 5月 9日下午 5時召開『全國大專校院因應「嚴重

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第 3次防疫長研商會議』之「大

專校院防疫措施作業說明」簡報。 

【決 議】 

依據前揭教育部說明，影響較為重大有教務、學務相關兩個部分，

請教務處及學務處針對以下事項，修正現行指引後公告之。 

一、 教務事務： 

(一) 教育部針對校園實施授課方式進行調整，自 111年 5月

8日起，取消原「全校 1/3或 10班以上班級有確診者或

密切接觸者，得實施全校暫停實體課程」規定，但學校

仍可考量運作量能，因應調整學校授課方式，並通報主

管機關備查。 

(二) 大專校院取消全校性暫停實體課程方式。學校可授權

「授課教師」於上課班級出現確診或居隔學生而須返家

進行居家照護或居家隔離時，考量目前已近學期末，為

避免學生往返奔波，得經與學生討論後，依專科以上學

校遠距教學實施辦法規定，實施遠距教學至本（110 學

年度第 2學期）學期末，應確保學生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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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可以實施防疫授課演練： 

1. 為降低對學校教學、師生生活、社區環境的影響，進行

授課防疫演練宜優先以小規模漸進為之，先利用週間

上課時間，針對校內系所或課程，分批次、間隔或輪流

來進行授課方式調整，無須通報本部。 

2. 倘進行全校、全院或全系(所)之授課防疫演練，以至一

至二週為原則；超過二週者，請將授課防疫演練規劃先

行通報教育部。 

二、 學務事務： 

(一) 教育部將就學校辦理下列事項提供補助經費，有關經費

補助相關流程及表件，俟來函由學務處辦理申請補助作

業，補助款項得相互流用： 

1. 確診及密切接觸學生返家之全額交通費用。 

2. 整備一般宿舍或洽租校外空間擴充隔離/檢疫宿舍費

用： 

(1) 以整備合於規定的隔離/檢疫宿舍，至少達宿舍總

床位數 5%為原則（且需維運到本學期末），補助額

度如下： 

a. 調度為隔離宿舍者補助每床 1萬元。 

b. 調度為檢疫宿舍者補助每床 5千元。 

(2) 補助經費支用範圍可含清消宿舍、聘用衛保人員、

協助學生移宿行李打包、貨運郵資、返家車資、提

供移宿學生宿舍費減免及賃居校外生移宿回校等

開銷。 

3. 配合宿舍調度請健康學生臨時移宿校外旅館之住宿費

用： 

(1) 因調度宿舍需請健康住宿學生配合短期內先移宿

校外旅館，該生旅館住宿費用原則不得向學生收取，

教育部將予以部分補助。 

(2) 教育部已洽詢交通部同意協助，將於旅宿網上建置 

「教育部學生住宿專案」專區，供查詢有意承 接之

旅館，請先逕洽旅館洽談訂租事宜為原則；倘確實

無法覓得合適旅館，可再敘明詳細原因後造冊向教

育部反映，轉請交通部協助媒合。 



3 
 

(二) 發放匡列居家隔離或要求實施 3 天防疫假師生快篩試

劑： 

1. 居家隔離 3+4天者，發放 1人 3劑快篩試劑。 

2. 與確診個案接觸實施「3 天防疫假」停止到校者，發放

1人 1劑快篩試劑。 

3. 如因個人感受疑慮而自主申請「防疫假」者，不會提供

快篩試劑。 

三、 昨(9)日防疫長會議中，教育部特別強調對於快篩試劑的發

放，須做成領用紀錄以供日後查驗，應予嚴格管控。 

四、 隨著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防疫措施不斷調整，教育部防疫

措施亦隨之進行修正，為掌握時效，若屬局部修正，則由相

關防疫單位自行公告，未來待疫情較為穩定或一段時日之後，

再由本校防疫專責小組全面更新指引。 

五、 至於職員工、場館防疫及環境清消等工作，因無重大變更，

不再公告修正，執行面由人事室及總務處自行調正因應。 

參、 臨時動議： 

肆、 散會：11時 30分 

 



大專校院防疫措施作業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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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大專校院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第3次防疫長研商會議】

報告單位：

日 期：

高教司/技職司

111年5月9日



◆ 配合中央疫情指揮中心防疫措施，以「確診個案」為核心，
教育部針對校園實施授課方式進行調整，自111年5月8日起，
取消原「全校1/3或10班以上班級有確診者或密切接觸者，得
實施全校暫停實體課程」規定，但學校仍可考量運作量能，
因應調整學校授課方式，並通報主管機關備查。

◆ 大專校院取消全校性暫停實體課程方式。學校可授權「授課
教師」於上課班級出現確診或居隔學生而須返家進行居家照
護或居家隔離時，考量目前已近學期末，為避免學生往返奔
波，得經與學生討論後，依專科以上學校遠距教學實施辦法
規定，實施遠距教學至本（110學年度第2學期）學期末，應
確保學生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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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大專校院防疫措施更新重點



3



4



5



6



7

貳、遇修課班級確診個案處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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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校園因應疫情暫停實體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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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學校宿舍防疫措施與匡列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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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完畢



主旨：

說明：

教育部 

受文者： 國立東華大學

發文日期： 中華民國111年5月6日               
發文字號： 臺教高通字第1112202175號
速別： 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無附件

 有關大專校院因應疫情調整授課模式，補充如說明案，

請查照。

一、

(一)

(二)

二、

(一)

 　

因應防疫住宿需求調整授課模式：

依本部111年4月13日臺教高通字第1112201740號函檢

送修正之「校園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
-19)疫情暫停實體課程實施標準」規定，學校要實施全

校暫停實體課程，除教職員工生應進行「自我健康監

測」外，停課天數也要視實際疫情調查及風險評估結

果後決定。

惟學校如因學生確診或居隔人數於短期內急遽增加，

以致宿舍量能難以承載，無法兼顧其他學生住宿生活

需求，則學校得針對全校實體課程進行授課方式調

整，並通報本部。後續再視宿舍量能調整情形，適時

恢復實體課程。

進行防疫授課演練：

為降低對學校教學、師生生活、社區環境的影響，學

校依本部111年4月26日臺教高通字第1112201991號函

檢送「有關大專校院因應COVID-19疫情編修持續營運

裝

訂

線

           

 
檔　　號：

保存年限：
電子公文

           
函

地址
 
：

 
100217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
路5號

承辦人 ： 陳瑞芝
電話 ： 02-7736-5883
電子信箱 ： a4852501@mail.moe.gov.tw

1110009741

總收文　111/0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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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三、

計畫之說明」說明二（五）1.進行授課防疫演練，宜優

先以小規模漸進為之，先利用週間上課時間，針對校

內系所或課程，分批次、間隔或輪流來進行授課方式

調整，無須通報本部。

學校倘進行全校、全院或全系(所)之授課防疫演練，以

至多一至二週為原則；超過二週者，請將授課防疫演

練規劃先行通報本部。

因應課堂實際需求實施遠距教學：對於上課班級出現確

診或居隔學生而須返家進行居家照護或居家隔離的情

形，考量目前已近學期末，為避免學生往返奔波，學校

可授權授課教師得經與學生討論後，依專科以上學校遠

距教學實施辦法規定，實施遠距教學至本學期末，無須

通報本部，但應確保學生學習成效。

正本：各公私立大專校院

副本：本部綜合規劃司、技術及職業教育司、國際及兩岸教育司、終身教育司 111/05/09
10: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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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

說明：

教育部 

受文者： 國立東華大學

發文日期： 中華民國111年5月6日               
發文字號： 臺教高通字第1112202145號
速別： 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無附件

 為協助大專校院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協助確診個

案及密切接觸學生返家及整備隔離/檢疫宿舍，本部補助

原則如說明，請查照。

一、

二、

(一)
(二)

１、

 　

考量學校宿舍多屬高度密集場所，為維護住宿生健康安

全，請學校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簡稱指揮中心)及地

方衛生單位規定，鼓勵及引導確診個案及密切接觸者以

返家進行居家照護或居家隔離為原則，並針對遇有困難

而無法返家者，如在外無住所之境外生、離島或返家路

程遠且無同住家人可接送、家中或校外賃居處所未符防

疫規定等，積極整備隔離/檢疫宿舍協助安置；同時得洽

租校外旅館以利調度校內隔離/檢疫宿舍。

本部將就學校辦理下列事項提供補助經費：

確診及密切接觸學生返家之全額交通費用。

學校整備一般宿舍或洽租校外空間擴充隔離/檢疫宿舍

費用：

以整備合於規定的隔離/檢疫宿舍，至少達學校宿舍

總床位數5%為原則（且需維運到本學期末），補助

額度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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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

           

 
檔　　號：

保存年限：
電子公文

           
函

地址
 
：

 
100217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
路5號

承辦人 ： 陳瑞芝
電話 ： 02-7736-5883
電子信箱 ： a4852501@mail.moe.gov.tw

1110009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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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２、

(三)

１、

２、

三、

四、

(一)
(二)

調度為隔離宿舍者補助每床1萬元。

調度為檢疫宿舍者補助每床5千元。

補助經費支用範圍可含學校清消宿舍、聘用衛保人

員、協助學生移宿行李打包、貨運郵資、返家車

資、提供移宿學生宿舍費減免及賃居校外生移宿回

校等開銷。

學校配合宿舍調度請健康學生臨時移宿校外旅館之住

宿費用：

學校調度隔離/檢疫宿舍時，如需請健康住宿學生配

合短期內先移宿校外旅館，該生旅館住宿費用學校

原則不得向學生收取，本部將予以部分補助。

本部已洽詢交通部同意協助，將於旅宿網上建置

「教育部學生住宿專案」專區，供學校查詢有意承

接之旅館，請學校先逕洽旅館洽談訂租事宜為原

則；倘學校確實無法覓得合適旅館，可再敘明詳細

原因後造冊向本部反映，轉請交通部協助媒合。

有關經費補助相關流程及表件，本部後續將另行函知各

校。

本案如有疑問請洽以下窗口：

一般大學：邱淑貞小姐（02）7736-6304。
技專校院：王孟禎小姐（02）7736-6165。

正本：各公私立大專校院

副本：各直轄市及縣市衛生局、本部綜合規劃司、技術及職業教育司、學生事務及特

殊教育司、國際及兩岸教育司、終身教育司 111/05/09
08:1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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